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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辦理教育程度查記作業，提高統計資料確度，以應政府施政及

學術研究之需要，特訂定本要點。 

二、十五歲以上之有戶籍國民均應查記其教育程度。 

三、本要點所稱教育程度，指個人在國內或境外所受學校教育之最高

學歷或經法定考試及格或非正式學校教育而獲得之知識程度；其

分類應依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分類規定辦理。 

四、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不識字：指不具備閱讀普通書報及書寫簡短信件能力者。 

（二）識字：指在日常生活上能閱讀普通書報並有書寫簡短信件

能力者。 

（三）自修：指未入正式學校就讀而識字者，或在成人基本教育

研習班初級班、中級班結業者。 

（四）肄業：指曾在國內或境外學校求學而中途輟學、休學者，

或正在學校求學之學生，或在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高級班

結業者。 

（五）畢業：指已在國內或境外學校修業期滿，完成應修課程，

取得學位證書、畢業證書、資格證明書者；或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未畢業取得修業證明書者；其為國外專科以上學

歷者，應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採認規定；其

為大陸地區學歷者，應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之採認

規定；其為香港、澳門學歷者，應符合香港澳門學歷檢覈

及採認辦法之採認規定。 

五、內政部及戶政事務所查記教育程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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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或境外學校（包括一般學校、軍警學校、補習及進修

學校、特殊教育學校及於當地國合法立案之境外學校）在

學學生，查記在學之教育程度，並填明肄業。 

（二）曾受正式學校教育而不在學者，查記其所受之最高學歷；

其畢業者填明畢業，未畢業者填明肄業。 

（三）僅受非正式學校教育（私塾、書院、函授班、函授學校、

講習班、訓練班、補習班、研習班、研習會等）及自學進

修而識字者，查記為自修。但經法定考試及格者，查記其

比照之相當教育程度。 

（四）依我國考試法規定而取得各種考試資格及經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認可舉辦之各類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者，查記其比照之

相當教育程度。但其比照之相當教育程度較所受正式學校

教育程度為低者，查記其所受正式學校之教育程度。 

（五）不具備閱讀普通書報及書寫簡短信件能力者，查記為不識

字。 

六、教育程度資料蒐集方式如下： 

（一）由學校以教育程度通報系統通報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程

度。 

（二）當事人以書面、言詞或以自然人憑證申請。 

（三）戶政人員口頭查詢。 

（四）內政部函請相關機關提供。 

七、查記教育程度無須審驗證明文件。但必要時，得要求當事人出示

證明文件，並切實查明。 

八、教育程度資料應註記於鄉鎮市區戶政資訊系統之教育程度註記欄

位。 

前項教育程度資料應註記當事人之教育程度類別及其代碼（如附

件一），無須註記學校及科系所名稱。 

九、各級中等以上學校、國民補習學校、進修學校及成人基本教育研

習班每年應製作當年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程度資料檔，內容

應包括學生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日期、教育程度代

碼及學校代碼等資料（格式如附件二），透過教育程度通報系統

循序通報內政部。但國民中學及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不需通報新

生教育程度資料檔。 

十、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程度資料檔應依下列規定時間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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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中學應於每年七月底前通報。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附設補習學校應於每年九月底前通

報。 

（三）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應於每年十月底前通報。 

（四）專科以上學校（含進修學校）（含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畢

業生）及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高級班應於每年十一月十五

日前通報。 

軍警學校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十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機關應透過教育程度通報系統檢視所轄

學校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程度通報狀況進行稽催管理，並

於二星期內上傳內政部，其餘學校由內政部為之。 

十二、各級學校執行教育程度資料檔通報作業，有異常資料時，應查

明更正並重新通報。 

各級學校無法上網執行通報，得將檔案資料寄送各級學校主管

機關或內政部代為上傳。 

內政部處理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資料檔，有異常資料時，

得轉請該學校查明更正後逕送內政部。 

十三、全國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程度資料檔處理完竣後，由內政

部透過戶政資訊系統執行教育程度註記作業，並通報戶政事務

所。 

十四、戶政事務所於受理民眾申辦戶籍案件時，應切實查詢並註記當

事人及其全戶成員之教育程度。 

十五、戶政事務所於辦理戶口巡迴查對及戶口校正時，應加強查詢當

事人教育程度資料，查詢之教育程度與原註記教育程度不一致

時，應加以記錄，據以執行教育程度註記作業。 

十六、民眾以自然人憑證申請教育程度註記，由內政部每日執行戶政

資訊系統教育程度資料管理作業，經審查通過者，透過戶政資

訊系統更新教育程度資料；經查證不符者，不予註記。 

十七、各級戶政、教育單位應將教育程度查記工作列為重點業務督導

項目，定期實施督導考核，並依規定辦理獎懲。 

十八、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程度通報處理程序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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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育程度代碼表 

研 究 所 

博 士 
畢 業 13 

肄 業 14 

碩 士 
畢 業 11 

肄 業 12 

大 學 
畢 業 21 

肄 業 22 

專 科 

二 、 三 年 制 
畢 業 31 

肄 業 32 

五 專 畢 業 41 

五 專 後 二 年 肄 業 42 

高 級 中 等 普 通 教 育 （ 高 中 ） 
畢 業 61 

肄 業 62 

高 級 中 等 職 業 教 育 （ 高 職 ） 

畢 業 71 

肄 業 72 

五專前三年肄業 52 

國 中 
畢 業 81 

肄 業 82 

初 職 
畢 業 91 

肄 業 92 

國 小 
畢 業 01 

肄 業 02 

自 修 03 

不 識 字 04 

說明： 

一、在學與肄業之教育程度代碼相同。例如某人在大學就學或自大學中途輟

學，其代碼均為 22。 

二、在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未畢業取得修業證明書者，歸屬同級學校畢業。 

三、在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高級班結業取得結業證書者，歸屬國小肄業；初級
班或中級班結業者，歸屬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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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程度資料內容格式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教育

程度

代碼 

 學校代碼 
換行 

符號 

                                

  說明： 

一、檔案內容： 

（一）姓名：6個全型中文字，文字靠左依序排齊，超過 6 個全型中文

字部分則不必輸入，UTF-8碼所無之文字則留全型空白。 

（二）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10位半型英數字，其中英文字應大寫。 

（三）出生日期： 

出生年：3位半型數字靠右，如只有 2位則前面補 0。 

出生月：2位半型數字靠右，如只有 1位則前面補 0。  

出生日：2位半型數字靠右，如只有 1位則前面補 0。  

（四）教育程度代碼：2位半型數字。 

（五）學校代碼：6位半型數字，教育部公布之學校代碼，軍事學校前

面兩碼補 99。 

範例：私立延平中學高中部畢業生張立言教育程度資料建檔方式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教育

程度

代碼 

學校代碼 
換行 

符號 

張 立 言    F 1 2 3 4 5 6 7 8 9 0 7 9 0 6 1 2 6 1 3 3 1 3 0 1 

二、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程度資料檔格式為 txt、xls、csv，得使用

Word、Excel軟體登打，使用 Word軟體登打另存新檔時，檔案類型須

選擇純文字（*.txt）/儲存檔案/其他編碼方式/Unicode（UTF-8）。 

三、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程度資料檔不須登打表頭及劃任何格線，登

打完一筆學生資料後，應按換行鍵再登打第二筆學生資料（資料最後

一行不得僅有換行鍵）。 

四、中文內碼：UTF-8碼。 

五、檔案名稱：得自行命名（如學校代碼），但不允許中文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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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級學校 

製作當年十五歲以上有戶籍國民之

畢(結)業生及新生教育程度資料檔 

 

全國各級學校 

執行教育程度資料檔檢核與上傳作業。 

1.通過檢核者：可上傳資料檔至通報系統。 

2.未通過檢核者：產生錯誤清單，查明更正

後，重新進行檢核至無誤後，方可上傳資

料檔。 

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機關及內政部 

1.檢視所轄各級學校通報狀況。 

2.進行稽催與管理。 

內政部 

1.檢視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機關通報狀況。 

2.進行稽催與管理。 

3.產生教育程度通報作業統計表。 

4.通報到齊，轉錄產生教育程度結果檔案。 

內政部 

執行教育程度通報註記作業 

1.接收處理教育程度結果檔案。 

2.註記在戶政資訊系統個人基本資料教育程

度欄。 

3.產生教育程度註記作業執行統計表。 

4.產生全國教育程度統計。 

5.產生全國教育程度統計。 

進入教育程度通報系統 

附件三、教育程度通報處理程序 

進入戶政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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